
体育学院课程评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落实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的专业认证理念，

构建产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，加快推进产出导向的课程建

设，，以《郑州师范学院本科课程评估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郑

师院行[2018]173）为参照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课程是构成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单元，是实现培养目标

和达成毕业要求的最主要、最基本的途径。课程评价以建立

持续改进的质量保证机制为目的，以促进课程改革为抓手，

以建立产出导向的课程为核心，逐步构建起从信息收集、整

理、分析、反馈和改进的课程评价机制。

二、评价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强”的原则；

（二）坚持设计、保障、实施和效果相统一的原则；

（三）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。

三、评价内容和标准

按照课程开设质量标准要求，课程评价主要从课程设计、

课程保障、课程实施、课程效果等 4 个方面进行评价。课程

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，参照国内其他大学课程评价指标

体系和标准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，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

评价相结合的方法。详情见《郑州师范学院本科课程评估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

四、评价组织

课程评价由学院统一组织，成立课程评价小组，一般由

专业负责人、各教研室主任、督导组成员、教学管理人员组

成，可邀请校级督导专家和中学一线教师参加。

评价分为课程自评、教研室审查和学院评价小组评价三

个阶段。课程负责人要按照评价指标进行自评，撰写自评报

告，准备相应支撑材料。各教研室对所属课程组的课程建设

进行审查，对自评报告提出修改意见，并对所属课程自评情

况进行总结，课程组根据教研室修改意见完善自评报告。学

院评价小组根据评价指标和要求及各课程组自评及教研室

审查情况，对所属课程进行评价。评价结束后，形成每门课

程的评价意见，同时撰写院课程评价报告。

五、评价方式及周期

课程评价方式包括评价小组查阅课程大纲及教学过程

资料、督导听课、召开学生座谈会、现场观察等。

评价周期为每门课程三年评价一次。

六、评价等级及结论

（一）本方案一级指标 8 个（包含一个特色指标）、二

级指标 20 个，各二级指标观测点分为 A，B，C，D 四个等级。

（二）评价结论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等，标准如

下：

优秀：A≥18，C≤2，D=0。

合格：A+B≥18，C≤2，D=0。




